
关于调整部分教育收费标准的通知 

 

津价费〔2000〕389 号 

 

各区县物价局、财政局、教委，各有关单位：  

    为了配合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据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颁发义务教育等四个

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1996〕101 号）和

《关于 2000 年高等学校招ࣿ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 〔2000〕 教电 188 号）精神，经请示市政府同意，决

定对我市部分教育收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现将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及收费标准 

此次调整收费标准的范围包括：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普通高等院校。  

  （一）高中学杂费（以每ࣿ每学期计）  

  市直属五所高中由 300 元调整为 600 元；区县所属市

级重点高中由 180 元调整为 360 元；区县级重点高中由 160

元调整为 320 元；市区一般高中及农村地区高中由 140 元

调整为 280 元。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费（以每ࣿ每学年计）  

  1. 普通中专、职业中专由 1900 元调整为 2500 元；2. 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由 1800 元调整为 2200 元；  



（三）普通高等院校学费（以每ࣿ每学年计）  

  1. 一般专业由 2300 元调整为 3200 元，特殊专业（外

语、计算机及其应用、临床医学和建筑学等专业）由 2700

元调整为 4000 元。  

  师范院校中的非师范类专业学费标准参照上述规定执

行。  

  2. 农林、师范、体育、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

奖学金的高校学ࣿ免缴学费，只缴杂费，杂费标准为 1600

元。  

  3.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一般专业调整到 4200 元，特殊

专业调整到 5000 元。  

  4. 与外省市协议招收的学ࣿ收费标准，可按双方协议规

定的标准执行。  

  5. 与外省市对等交换培养的学ࣿ，因本人原因毕业后不

回津工作的，可由市教育主管部门适当收取毕业ࣿ培养费，

具体标准参照天津市物价局《关于普通高校毕业ࣿ收费有关

问题的函》（津价费〔1999〕249 号）中规定的定向培养和

委托培养毕业ࣿ培养费标准执行。  

  6. 各院校按照国家招ࣿ计划举办的高等职业教育学费

标准仍按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我市按新的管

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试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收费标准的函》

（津价费〔1999〕386 号）规定执行，即一般专业 5000 元，

特殊专业 5500 元，艺体类专业 8000 元。  

  二、有关问题及要求  



（一）新的收费标准，自 2000 年秋季开学起执行。高

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高校均执行“新ࣿ新办法，老

ࣿ老办法”。  

  （二）收费必须在新学年（期）学ࣿ入学时进行，并按

学年（期）进行，禁止跨年度预收学ࣿ费用。  

  学ࣿ入学后因故退学，应߿据实际情况核退学杂费及住

宿费。未开学时退学的，核退全部费用；第一学期开学后退

学的，核退半年费用；第二学期开学后退学的，不退费用。  

  （三）要继续加大特困ࣿ补助力度。  

  1. 革命烈士女和在本市民政、劳动部门登记在册的特

困家庭女入学，学校免收全部学费，具体事项按照《天津

市教委关于对本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实行免缴学费的意

见》（津教委德〔1997〕42 号）执行。  

  2. 对社会福利机构中收养的（包括社会福利机构在社区

和居民家庭中分散寄养的）孤儿，被小学、初中、高中（职

业高中）、技校、中专（职业中专）、高等学校录取的，免收

全部学杂费、住宿费。  

  3. 对家庭经济确有一定困难的学ࣿ，由本人提出申请，

经学校审核批准，可按收费标准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  

  4. 进一步落实学费减免办法和助、贷、奖学基金制度及

勤工俭学制度，市教育主管部门将进一步制定具体配套办

法，各学校要切实加以落实。  

  （四）禁止利用学ࣿ转学、转专业等名目收费，禁止与

学ࣿ入学挂钩收取不合理的“赞助费”、“支教费”等费用。  



  （五）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努力降低培养

成本。    

  （六）禁止各学校在学杂费以外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

如试卷费、上机费和各种不必要的书刊等，减轻学ࣿ家长的

负担。  

  （七）加强财务工作的监督管理，学校所收学费一律使

用市财政局统一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纳入单位统一

核算、统筹用于办学支出，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挤占

和挪用。  

  （八）各学校在执行新的收费标准之前，必须到相关物

价部门办理变更收费许可证手续。  

  特此通知。  

 

                             二○○○年七月十七日 


